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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公园城市”建设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公园城市”理念，加快建设具有

苏州特色的城乡绿化一体化的“公园城市”，助力苏州打造“美

丽中国”的先行示范、“美丽江苏”的标杆城市，把“处处皆景、

城在园中”美好愿景变成现实，现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基本情况 

“公园城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动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苏州作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

最好的地区之一，气候温和、经济发达、襟江带湖、山水环绕，

古典园林独步天下，江南水乡风貌优美，建设“公园城市”有着

优越的本底条件。自然资源禀赋极佳。苏州拥有 150多公里长江

岸线，约四分之三太湖水域面积，林地保有量 563平方公里，自

然湿地面积 2688平方公里，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面积 759.4平方

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城市绿化功能完善。全市公

园绿地总量 79.2平方公里，绿地率 39.3%，绿道 600公里，城市

公园 202个，口袋公园 540个，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群”。园林文化底蕴深厚。9 座古典园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08 座园林列入《苏州园林名录》，目前已

开放 90座，开放率达 83.3%。隽山为屏，四角为楔，苏州市构建

了“人工山水城中园”的艺术特色和“自然山水园中城”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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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积淀着集传统文化、美学哲理为一体的卓越价值，自古以

来就有“人间天堂”“园林之城”等众多美称，具备建设“公园

城市”的优厚基础。 

二、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加快建设“创

新之城、开放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宜居之城、善治之城”

为目标，高水平构建“山水融城”的公园城市，不断推动绿色空

间开放、共享、融合，绘就江南水乡最美生态底色，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基本原则。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注重城乡生态空间的连续

性、整体性、系统性，促进山、水、人、城和谐统一，打造“真

山真水园中城，人工山水城中园”的“城市—自然”空间嵌合格

局。 

——坚持区域特色生态空间格局。从本土性、文化性、多样

性出发，打造贴合长江下游太湖平原特质的自然生态系统，始终

保持城乡历史记忆，全面提升美丽宜居环境，使城市成为良性循

环的有机生命体。 

——坚持优美环境普惠民生导向。充分发挥山水景观和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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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珍贵特色，推动“园林外移”，统筹公共生态空间，整合闲

置用地资源，见缝插绿，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满足人民群众

“转角遇到美”的生活新期待。 

（三）主要目标。 

总体目标：长江、太湖、南部水乡湿地带为界的江南水乡绿

色空间本底得到完整保护，“四角山水”为主的城市特色空间格

局基本建立，“自然公园、森林湿地、城市绿化、城市公园、古

典园林”五大生态系统有机串联，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

“处处皆景、城在园中”的“公园城市”形态基本形成。 

具体目标：到 2025 年底，全市自然保护地、自然湿地面积

分别稳定在 759.4 平方公里、2688 平方公里，营造林抚育 10 万

亩，林木覆盖率稳定在 20.55%，自然湿地保护率超过 70.5%。新

增和改造城市绿地 1200万平方米、城市公园 25个以上、口袋公

园 240个以上、绿道 50公里以上，公园绿地总面积达到 80平方

公里以上。全市《苏州园林名录》园林开放率达到 90%以上。 

三、主要任务 

（一）厚植江南水乡生态基底。强化市域“一核两带多廊多

点”蓝绿框架，构建以太湖为核心，长江生态带、水乡湿地带环

绕，山林、湿地、河流、自然保护地多廊多点交错融合的江南水

乡山水格局，保持生态园林城市各项要素稳定，绘就拥山揽湖、

诗意栖居的公园城市生态画卷。以系统思维保护山林和湿地资源。

编制《苏州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强化蓝绿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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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碳汇效能，全面打造有机韧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全域营造林

抚育 10万亩，推广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理念，开展

全域湿地系统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市（县）区林业监管职能，

建立健全山林、湿地日常管理机构，扎实推进对每座山体、每片

水体的保护管理，确保全市 147座山体（21.01万亩林地）、103

个重要湿地（374.66万亩）面积数量“双稳定”。以共生理念实

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全完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城市古树名木、

大树资源保护监管体系，推进太湖、长江、大运河、望虞河、吴

淞江、太浦河、沿沪宁高速等市域生态廊道建设，保护野生动物

迁徙通道，构建稳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以红线意识强

化自然保护地管控。设立自然保护地保护监管机构，持续整合优

化全市 30个自然保护地资源，实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与湿地、林网、山脉融合成片，构筑富有多样性的自然生境，

不断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 

（二）串联“四角山水”绿道网络。依托城市“四角山水”

的特色空间格局，修复古城向“四角山水”过渡的生态空间，构

筑山水绿道网络，实现“一点、四角、多元”生态绿道辐射网络，

让市民从古城走向“四角山水”，从“四角山水”走向太湖、长

江，使市民在公园城市中亲山近水赏城。优化“四角山水”空间

布局。西北角推进虎丘综改工程，提升虎丘山风景区环境风貌，

加强“三角咀”生态涵养，修复虎丘湿地公园及周边地块，沟通

区域生态空间廊道，建立健全区域管控机制；西南角加强“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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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湖—太湖”山林湿地资源和吴越文化保护，有机结合“环

太湖科创圈”建设，严格落实太湖风景名胜区石湖景区规划要求，

严格控制建设形态和风貌，完善植物园生态节点；东南角联通“澄

湖—独墅湖—吴淞江”生态廊道，重点布局澄湖周边造林绿化，

开展独墅湖周边绿带建设，加快吴淞江环境整治，切实推动“吴

淞江科创带”建设；东北角加强阳澄湖区域统筹管理，推进阳澄

湖绿道规划建设。实现古城联通“四角山水”。建设由古城通往

郊野的元和塘、西塘河、上塘河、胥江、石湖、黄天荡、斜塘河、

娄江、外塘河等 9条特色滨水绿道，实施环古城河景观绿道提升

和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绿道项目，突出觅渡桥至澹台湖段遗产保

护价值，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精彩苏州段，编制《苏州市行道

树养护技术章程》，打造季相优美的绿荫环境，满足人民群众亲

近自然的美好需求。推动“四角山水”走向市域。依托《苏州市

绿地系统规划》和《苏州市城市绿廊规划》，用绿道链接“四角

山水”和市域生态斑块，开展太湖生态廊道提升，长江沿岸景观

防护林带、沿沪宁高速生态廊道建设，形成西部环太湖山水片区

绿道、北部沿长江生态绿道、南部江南水乡风光绿道，编织河湖

密布、山水环绕的“四角山水”生态绿网。 

（三）构建城乡一体公园体系。全面开展城乡公园“三环”

分级体系建设，结合城市更新工作，强化护绿管绿扩绿，均衡绿

地布局，开展多种形式闲置用地复绿，林下公共空间营造，老旧

公园绿地改造提升，织补扩展绿地空间与市民服务功能，突出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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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公园城市“以人为本”的普惠意义。“内环”社区和口袋公园

健全日常休闲、健身游憩功能。有序推进闲置用地摸排复绿，盘

活道路周边、背街小巷、社区等小微空间，“见缝插绿”完善社

区和口袋公园网络。全市每年新增和改造 300万平方米城市绿化，

公园绿地面积超过 80平方公里，形成“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城乡公园服务体系。“中环”城市公园叠加综合服务、推动提档

升级。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的公园开展分期分批改造提升，

解决其功能布局单一、疏林草地缺乏、基础设施老化、植物景观

退化、适老化不足等问题，提升平灾结合、平急转换能力，使城

市公园由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变，由重数量向量质并举转变，

实现公园绿地景观、文化、防灾等多功能协调发展，为市民营造

良好的游园环境。“外环”自然公园保持山水资源、维护生态平

衡。整合优化市域 30个自然保护地资源，构建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长效管理体系，打造灵

秀俊美、密林苍翠的山水生态游憩空间。 

（四）彰显苏州园林遗产价值。坚持严格保护与科学利用并

重，挖掘提炼历史符号和精神价值，创新园林元素数字运用场景，

努力形成人文美学与“园林印记”交融相生的公园城市新图景。

因时而进推进园林整体保护。研究制定《苏州园林分类管理办法》，

全面完成苏州古典园林修复修缮和遗址保护，形成全国数量最多、

保护最完整的园林文化遗产群体，持续推进园林向社会开放。因

地制宜推行“园林外移”。推进苏州园林造园艺术外延，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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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道路绿化、山水修复中灵活引入园林特质，建设兼具时代

品质与人文精神的园林精品和景观空间，吸纳叠山理水、植物配

置、空间营造等造园艺术手法，打造蕴含苏式文化、处处体现公

园城市精神的遗产品质。因机而动加快建设园林数字化。全力推

动园林保护管理数字化转型，全方位拓展园林数字化在保护修复、

文化展示等方面的适用性。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建立健全园

林文化遗产的“标本库”与“素材库”，将园林数字模型与各类

藏品数据积极转化为形式多样、版权规范的高品质数字商品，赋

能新型文化消费场景打造。因势利导扩大园林艺术影响。充分发

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品牌”比较优势，不断推动苏州园林人文

艺术体系面向大众、走向世界，开展“课本进园林”文化浸润活

动，为中小学生提供苏州传统文化研习服务，申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等国际奖项，开展园林文化交流合作等重大活动，办好亚太

地区古建筑保护修复高级人才培训班，提升苏州园林学术研究的

行业影响力和话语权，努力建设举世闻名的“园林之城”。 

（五）打造“公园+”苏式生活典范。结合“真山真水园中

城，人工山水城中园”苏州城市格局特色，布局多元公园游赏场

景，促进与江南文化的有机融合，倡导“一园一品”公园特色化

营造，促进公园城市有机生命体的生态、生产、生活协调统一。

亲山近水乐享自然意趣。做强西山、东山、大阳山、上方山等森

林公园生态旅游，培育沿太湖风光带、沿长江游憩步道、南部水

乡湿地带等一批生态游憩步道，推广太湖国家湿地公园等一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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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教育基地。游园品牌提升城市魅力。大力推广张家港长江文化

艺术节、常熟虞山文化旅游节、吴江东太湖水韵文化节、高新区

中国刺绣文化艺术节、苏州（太湖）马拉松赛、苏州（太湖）水

上马拉松、相城区阳澄湖艺术节、园区金鸡湖双年展，以及石湖

串月、虎丘灯会、天平山红枫节等一批文化生态活动，创新推出

“拙政问雅”“枫桥夜泊”“网师戏语”“虎丘灯会”等一批园

林夜游产品，精细勾勒如诗如画苏式慢生活。园事花事赓续文脉

精神。多元功能营造城市绿色开放空间活力，定期举办苏派盆景

展示、园艺花卉展览、插花、根雕、摄影等城市艺术展览等文艺

休闲活动，完善绿色空间复合功能，探索构建公园城市生态和文

化价值转换体系，立体展现品质生活高度和人文历史厚度。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市绿化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

健全成员单位名单，建立日常联络员机制，每年明确项目和计划，

加强统筹督促指导；各县级市（区）应明确相对应的部门，落实

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定期报告工作进度，形成工作合力，

确保苏州市“公园城市”建设高效有序开展。 

（二）保障资金投入。加强对“公园城市”建设事业的财政

预算支持，发挥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项目建设与管理维护，

为促进“公园城市”发展提供长效资金保障。 

（三）广泛宣传发动。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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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宣传“公园城市”建设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全社会尊重自

然、保护文化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的主观认识。广播、报刊、网

络等媒体要把“公园城市”建设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发布公益

广告，制作环境标识，营造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附件：2022年苏州“公园城市”建设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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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苏州“公园城市”建设项目一览表 
 

一、基础支撑体系 

序号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1 修订《苏州市城市绿化条例》。 市园林绿化局 

2 编制《苏州市公园管理办法》。 市园林绿化局 

3 
编制《苏州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2021～2035）》，

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 
市资源规划局 

4 编制《国土绿化规划》，统筹推进做好林地落界。 
市园林绿化局、市资源规

划局 

5 
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形成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

相适应的林地保护利用空间格局。 

各县级市（区）、市园林

绿化局、市资源规划局 

6 
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规划编制工作，明确总体思路、

建设范围、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 

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

市文广旅局 

7 
编制《吴淞江综合整治与提升规划》，形成多元有序的滨江特

色风貌。 
市资源规划局 

8 完成苏州绿道调研，摸底绿道现状，形成指导意见。 市园林绿化局 

9 
编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方案，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

护，挖掘生态系统增汇潜力，制定自然资源固碳增汇具体举措。 

市资源规划局、市园林绿

化局 

10 
开展长江苏州段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专项调查，为长江保护发展

带提供数据支撑。 

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

市 

 

二、江南水乡自然本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长江沿岸县域造林 
完成长江沿岸生态修

复 24.67公顷。 
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 新增/更新 

2 
太湖地区低效林改

造示范项目 

完成低效林改造 33.33

公顷。 
吴中区、高新区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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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3 
科学节俭开展国土

绿化 

完成造林绿化、森林抚

育 2233公顷。 

各县级市（区）、市园林绿

化局、市资源规划局、市住

建局、市城管局、市交通局、

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 

新增/更新

/抚育 

4 
吴江章湾荡湿地保

护修复 
完成湿地修复 20公顷。 吴江区 改造 

5 
创建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特色田园乡村 

着力提升村庄绿化水

平。 

各县级市（区）、市住建局、

市园林绿化局、市交通局、

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 

新增绿美

村庄 9个 

 

三、“四角山水”空间修复及绿道网络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环境综

合整治——水环境整治项

目 

梳理提升环山河品质及周边绿

化特色，建立丰富的多层次水生

态系统。水域和绿化 2公顷。 

市园林绿化

局 
改造 

2 花神苑景区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虎丘山风景名胜区范

围内，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5万平

方米，目前完成约 3万平方米。 

市园林绿化

局 

根据综改

工作进度

推进 

3 虎丘湿地公园 
公园绿地 6.35 公顷。持续做好

园内生物多样性研究。 

苏州风景园

林集团 

根据综改

工作进度

推进 

4 虎阜路西延工程 
项目西至新园路，东至蒲庵路，

全长 2410米，宽 40米。 

苏州城投项

目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根据综改

工作进度

推进 

5 
虎丘片区生态环境系统提

升一期工程 

该项目位于虎丘综改范围内，西

起金湾街，东至虎金路，北起城

北西路，南至虎阜路，总占地面

积约 7.7万平方米。开展生态建

设及金鸡墩公园建设。 

苏州名城保

护集团 

根据综改

工作进度

推进 

6 虎丘老街项目 

该项目北起金鸡墩路、南至虎丘

西路，东至虎金路，用地面积 8.1

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9.4万平方米。 

苏州名城保

护集团 

根据综改

工作进度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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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7 山塘四期项目 

该项目北至规划新蒲庵路，南至

山塘河下塘沿河路，东至沪宁高

铁北侧，西至斟酌桥，全长 1100

米，宽约 200米，占地面积 23.5

公顷，开展既有传统建筑和文物

保护建筑修缮改造等。 

苏州名城保

护集团 

根据综改

工作进度

推进 

8 阳澄湖水质提升 

印发并实施《阳澄湖流域水生态

环境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 

市生态环境

局 
 

9 
大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综合

整治工程 

实施护岸提升、航道疏浚、文化

标识、沿线绿化等工程。 

市交通运输

局 

计划 2022

年开工建

设 ， 2025

年竣工 

10 上方山植物园二期 公园绿地 31.83公顷。 
市园林绿化

局 
新增 

11 
港城大道（晨丰公路立交）

绿化修复工程 
附属绿地 4.1公顷。 张家港市 新增/改造 

12 
弇山路（娄江路—常胜路）

北侧绿化景观工程 
公园绿地 2.2公顷。 太仓市 新增 

13 
朝阳路（东亭路—娄江路）

南侧绿化恢复工程 
公园绿地 2.3公顷。 太仓市 改造 

14 十八港路北延绿化工程 道路绿化 5公顷。 太仓市 新增 

15 
张家港河北段生态廊道（城

北大道—萧林路）景观提升 
公园绿地 46公顷。 昆山市 新增 

16 庙泾河中央水廊（一期） 公园绿地 31公顷。 昆山市 改造 

17 木渎胥江运河风光带一期 公园绿地 2.4公顷。 吴中区 新增 

18 木渎胥江运河风光带二期 公园绿地 11.7公顷。 吴中区 新增 

19 
东港花园东侧滨水绿地景

观工程 
公园绿地 0.99公顷。 吴中区 新增 

20 茅蓬路站二期 公园绿地 0.45公顷。 吴中区 新增 

21 繁丰路二期 公园绿地 0.63公顷。 吴中区 新增 

22 笠泽路绿化提升工程 附属绿地 4公顷。 吴江区 改造 

23 环湖路两侧环境整治工程 附属绿地 6.3公顷。 吴江区 改造 

24 吴江大道绿化提升工程 附属绿地 17.6公顷。 吴江区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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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25 春申湖快速路景观绿化项目 附属绿地 50公顷 相城区 新增/改造 

26 漕湖大道一期工程 附属绿地 20公顷。 相城区 新增/改造 

27 春申湖路绿道建设 附属绿地 1.5公顷。 相城区 新增 

28 
三新城未移交绿化景观整

治提升工程 
附属绿地 10公顷。 姑苏区 改造 

29 
胜浦路沿线景观绿化提升

改造（现代大道—金胜路） 
附属绿地 2公顷。 

苏州工业园

区 
改造 

30 
五号线金鸡湖大道沿线景

观绿化提升 
附属绿地 18.5公顷。 

苏州工业园

区 
改造 

31 
苏州高新区竹园路综合改

造提升 
附属绿地 5.6公顷。 苏州高新区 改造 

 

四、城乡一体公园体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常熟市琴湖公园二～四期 公园绿地 18公顷。 常熟市 改造 

2 常熟市城铁片区森林公园 公园绿地 12公顷。 常熟市 新增/改造 

3 春水园提档改造 公园绿地 0.7公顷。 太仓市 改造 

4 爱德广场提档改造 公园绿地 0.4公顷。 太仓市 改造 

5 亭林园西侧景观提升工程 公园绿地 4.8公顷。 昆山市 新增 

6 盛泽白龙桥路公园 公园绿地 4.2公顷。 吴江区 新增 

7 人防小公园 公园绿地 1.2公顷。 吴中区 新增 

8 体育公园 公园绿地 0.85公顷。 吴中区 新增 

9 文体公园 公园绿地 0.95公顷。 吴中区 新增 

10 苏苑公园改造工程 公园绿地 0.63公顷。 吴中区 改造 

11 康阳二期小游园 公园绿地 0.8公顷。 相城区 新增 

12 春申湖路相城大道东北侧小游园 公园绿地 1公顷。 相城区 新增 

13 古宫二期小游园 公园绿地 0.69公顷。 相城区 新增 

14 裴圩小游园 公园绿地 0.79公顷。 相城区 新增 

15 轨道6号线中新大道东站东侧公园 公园绿地 1.85公顷。 苏州工业园区 新增 

16 星都街小游园 公园绿地 0.77公顷。 苏州工业园区 改造 

17 湖东邻里中心南侧绿地 公园绿地 0.96公顷。 苏州工业园区 改造 

18 索山桥园 公园绿地 0.45公顷。 苏州高新区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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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9 馨泰园 公园绿地 2.3公顷。 苏州高新区 改造 

20 新升园 公园绿地 0.65公顷。 苏州高新区 改造 

21 汾湖园 公园绿地 0.66公顷。 苏州高新区 改造 

22 名馨园 公园绿地 0.18公顷。 苏州高新区 改造 

23 口袋公园 30个 公园绿地 2公顷。 张家港市 新增/改造 

24 口袋公园 4个 公园绿地 1公顷。 常熟市 改造 

25 口袋公园 1个 公园绿地 0.3公顷。 太仓市 新增 

26 口袋公园 5个 公园绿地 3.56公顷。 昆山市 新增/改造 

27 口袋公园 8个 公园绿地 1.7公顷。 吴江区 新增/改造 

28 口袋公园 4个 公园绿地 1.4公顷。 吴中区 新增 

29 口袋公园 1个 公园绿地 0.8公顷。 相城区 新增 

30 口袋公园 10个 公园绿地 4公顷。 姑苏区 新增/改造 

 

五、苏州园林遗产保护传承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组织“长三角地区世界遗产

保护与发展苏州对话”活动 

邀请长三角地区 8个遗产地

代表和专家参会讨论。 

市委宣传部、市园林

绿化局 
 

2 
举办“世界遗产苏州古典园

林保护与传承”专家研讨会 

讨论世遗园林保护发展具体

措施。 

亚太世界遗产培训

与研究中心（苏州） 
 

3 

纪念《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公约》50周年：江苏省文化

与自然遗产对话活动 

遗产地之间开展交流。 市园林绿化局  

4 
拍摄《重启园林》纪录片、

《园来如此》系列短视频 

宣传苏州园林美学和人文艺

术。 
市广电总台  

5 修复《苏园六纪》 
完成《苏园六纪》高清修复

版，宣传江南文化。 
市广电总台  

6 实现新增开放园林 3座 
已开放 90座园林，计划再开

放 3座。 

相关县级市（区）、

名录园林单位 
 

7 “文化浸润行动计划” 
面对校园学子，打造研学体

验课程。 
市教育局  

8 

举办亚太地区古建筑保护与

修复技术高级人才研修班等

专题培训 

计划组织培训 30人次。 
亚太世界遗产培训

与研究中心（苏州） 
 



— 16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9 园林遗产数字化 
探索实施园林 BIM建模项目

和三维虚拟成像技术。 
市园林绿化局  

10 

IFLA、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

保护大奖评选，出版《苏州

园林文化研究》 

积极筹谋塔影园、詹氏花园

修复项目参加国际大奖，开

展园林文化学术研究。 

市园林绿化局  

 

六、“公园+”苏式生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打造生态游憩绿道 
推动森林步道建设，重点打造沿太

湖风光带、沿长江风光游憩步道。 
各县级市（区）  

2 扩大森林生态旅游 
举办“绿美江苏、生态旅游”主题

宣传活动，提升森林文化旅游功能。 
各县级市（区）  

3 打造湿地科普基地 

提升省级以上湿地公园的科普宣教

能力，推进湿地自然学校建设，开

发设计自然科普特色课程产品。 

各县级市（区）  

4 
培育休闲旅游二次消

费市场 

培育动物经济、花卉经济、研学经

济等二次消费市场。 
各县级市（区）  

5 
大运河文化和旅游 

博览会 
打造“四季苏州、最是江南”品牌。 市文广旅局  

6 2022年长江文化节 讲好长江文化故事。 张家港市、太仓市  

7 “虎丘曲会”活动 
打造江南文化艺术节重点活动虎丘

曲会。 

市宣传部、市园林绿

化局、市文联 
 

8 金鸡湖端午龙舟赛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市体育局  

9 推广游园品牌建设 

打响石湖串月、天平山红枫节品牌，

打造和提升“网师戏语”“拙政问

雅”“虎丘灯会”“枫桥夜泊”等

夜游产品，构建数字场景，营造沉

浸式文化体验。 

苏州高新区、姑苏

区、吴中区、市园林

绿化局 

 

10 

园林绿化行业绿化工

（花境制作）职业技

能竞赛 

计划于苏州市植物园举办，参赛作

品提倡生态环保、尊重场地，弘扬

时代主旋律，体现造景匠心。 

市人社局、市委市级

机关工委、市总工

会、市园林绿化局 

 

11 苏派盆景艺术展览会 计划于耦园举办。 市园林绿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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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2 

挖掘和发挥苏州园林

的特色资源禀赋，传

承创新园林文化和花

卉源流 

开展狮林真趣雅石展、园林系统金

秋菊展，打造园林特色旅游环境，

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市园林绿化局  

13 

聚焦思维创意化，扎

实推进“江南文化”

品牌建设 

推进“江南园林花语”系列市民培

训活动。 
市园林绿化局  

14 
“公园+环境提升”项

目 

植物配置科学合理，色块分明，具

有季相性变化，达到月月有花，季

季有景，满足市民游赏体验。 

各县级市（区）  

15 
“公园+运动健身”项

目 

突出生态、体育、健身功能，场所

相对集中，场地符合运动标准，利

于集中和疏散，能够与居民区和园

内休憩区避免互相干扰，健身器材

齐全。 

市体育局、各县级市

（区） 
 

16 
“公园+便民服务”项

目 

充分考虑设施服务半径，均衡布局

公园便民服务设施，保障进入园内

的人群享受便捷公共服务。 

各县级市（区）  

17 
“公园+示范项目”评

选活动 

对全市近年开展的公园新建或改造

项目开展“公园+示范项目”评选。 

各县级市（区）、市

园林绿化局 
 

 

 

 

 

 

 

 

 




